《信阳市商务局等9部门关于做好

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决策部署，按照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（室）《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》（商办流通函〔2024〕396号）、《关于做好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办流通函〔2025〕10号）、《河南省商务厅等8部门关于做好河南省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》（豫商运 〔2025〕5号）要求，市商务局结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信阳市商务局等9部门关于做好信阳市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》，对2025年度信阳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

一、制定《通知》的必要性

落实国家“两新”政策规定，开展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。

二、拟解决的主要问题

对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时间、补贴标准和对象、补贴流程及方式、资金结算、参与规则、风险控制、部门职责等进行规定。

三、起草过程
参照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（室）《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》（商办流通函〔2024〕396号）、《关于做好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办流通函〔2025〕10号）、《河南省商务厅等8部门关于做好河南省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》（豫商运〔2025〕5号）要求，市商务局结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信阳市商务局等9部门关于做好信阳市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》，期间于3月7日，市商务局以书面形式征集了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供销社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意见，以上各单位书面反馈无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市商务局形成了《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主要内容

    《通知》公分七分部，第一部分为活动时间，对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时间进行了明确。第二部分为补贴标准和对象，明确了参与补贴的对象和标准。第三部分为补贴流程及方式，明确了“交旧购新”领取补贴资格等事项。第四部分为资金结算，明确了补贴兑付时间及流程。第五部分为参与规则，明确了参与主体、发票开具等具体要求。第六部分为风险控制，明确了承诺制度、部门监管、违法查处、商户更新等事项。第七部分为有关要求，明确了销售环节、收旧环节、政策宣传、数据收集、综合利用等有关要求。
